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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序 言

我謹此發表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委員會)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週年報告。

作為新一屆的委員會主席，我很高興在這首個任期的年度內，本港經濟保持平

穩，因公司結業而被僱主拖欠薪金及補償，須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基金)提出

申請的僱員減少。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基金共接獲2 439宗申請，較二零

一一至一二年度的3 814宗減少36%。在同一年度內，基金批核了2 588宗申

請，合共支付6,060萬元的特惠款項，較上年度減少11%。在財政狀況方面，

基金在二零一二至一三財政年度錄得盈餘5億3,650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三年三

月底，累積盈餘達32億8,720萬元。委員會及勞工處薪酬保障科的同事繼續積

極發揮基金作為安全網的角色，為那些受僱主無力償債影響的僱員提供適切的

援助。

委員會的其中一項法定職能是就用於基金的商業登記證徵費率向行政長官提出

建議。隨著基金的財政狀況在近年持續改善，委員會經全面考慮了各項相關的

因素後，建議將徵費率由每年450元下調至每年250元。有關建議顧及了基金應

有足夠盈餘及流動現金應付經濟變化等情況可能帶來的特惠款項支出，適度下

調徵費以減輕中小企的營運負擔。我喜見當局在本年度先後徵詢了勞工顧問委

員會及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有關修訂的附屬法例在今年五月提交立法會，

經審議後，徵費率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起下調至每年250元。我感謝勞

資雙方的委員，在磋商的過程中，以務實互諒的精神達至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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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委員會一直根據基金財政狀況及社會需要，循序漸進地改善基金的

保障範圍。《2012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例》在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開

始生效，落實委員會通過的建議，擴大基金的保障範圍至涵蓋《僱傭條例》下

未放年假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在加強基金保障方面邁進了重要的一步。 

在修訂條例通過時，基金委員會已同意在實施一年後，檢討修訂條例的保障範

圍。今年五月，基金委員會考慮了在二月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一些委員提出

的建議後，決定進一步將基金其他的所有項目(即欠薪、代通知金和遣散費)一併

納入是次的檢討範圍，並在今年下半年展開檢討的工作。

在防止濫用基金方面，勞工處與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破產管理署及法律援

助署代表組成的跨部門專責小組合作無間，繼續主動調查及跟進僱主及僱員可

能濫用基金的個案。當中，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一名酒樓董事因欺詐罪，

根據《盜竊罪條例》被定罪，判處監禁三年。有關個案向公眾發出強烈的訊

息，濫用基金的行為不會被姑息及後果嚴重。

我藉此機會由衷感謝全體委員在過往一年為基金作出的貢獻，相信透過同心努

力，定能應付來年的挑戰，令基金更趨完善。最後，我謹代表委員會多謝勞工

處、法律援助署、破產管理署、警務處及稅務局等合作伙伴給予委員會的支

持，維持基金的有效運作，為社會和諧穩定一同作出貢獻。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主席	
黃友嘉博士，BBS，JP

二零一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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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 一二至一三年度 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委員會成員名單

主席

黃友嘉博士 , BBS, JP

委員

僱員代表

林淑芬女士

孔慶柱先生

潘兆平議員 , BBS, MH

僱主代表

林文傑先生 , JP
蔡關穎琴女士 , MH
馮孝忠先生 , JP

政府部門代表

勞工處助理處長（負責欠薪保障事宜）

破產管理署助理首席律師

法律援助署助理首席法律援助律師（負責處理破產事宜）

秘書

勞工處薪酬保障科高級勞工事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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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 一二至一三年度  
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委員會合 照

後排左起：

葉以暢先生,  J P
勞工處助理處長(僱員權益)

許國鴻先生
破產管理署助理首席律師

馮孝忠先生,  J P
僱主代表

孔慶柱先生
僱員代表

呂惠蘭女士
法律援助署助理首席法律援助律師

黃惠雯小姐
秘書

前排左起：

蔡關穎琴女士,  M H
僱主代表

林文傑先生,  J P
僱主代表

黃友嘉博士,  BBS,  J P
主席

潘兆平議員,  BBS,  M H
僱員代表

林淑芬女士
僱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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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破產欠薪保障條例》於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實施，規定設立一個委員會以

管理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下稱基金），並授權勞工處處長在僱主無力清償債務

時，從基金發放特惠款項給僱員。

本年報詳述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的工作及基金的運作事宜。

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委員會

《破產欠薪保障條例》規定委員會由一名主席及不超過十名委員組成，全部委

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僱主及僱員代表的委員人數必須相等，而公職人員則不

得超過四名。

委員會的法定職能如下：

(a)	 管理基金；

(b)	 就徵費率向行政長官提出建議；及

(c)	 如有申請人不滿勞工處處長就申請發放特惠款項一事所作出的決定，委員

會就他們的要求覆核其申請。

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基金的資金主要來自按每張商業登記證收取的徵費。該筆徵費由稅務局在有關

機構繳交商業登記費時一併收取。

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僱員如遭無力清償債務的僱主拖欠工資、代通知

金和遣散費，可向基金申請特惠款項。隨著《2012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

例》於2012年6月29日生效，僱員亦可就未放年假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提出申

請。申請人須以認可的表格提出申請，並就申請作出法定聲明。申請人並須在

其服務的最後一天起計的六個月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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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發放特惠款項的最高限額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基金發放的特惠款項包括：

(a)	 僱員在服務的最後一天之前四個月內為其僱主服務而未獲支付的工資（工

資包括有關報酬、收益及可視作工資的各項收入，即假日薪酬、年假薪

酬、年終酬金、產假薪酬及疾病津貼），付款最高限額為36,000元；

(b)	 代通知金，付款最高限額為一個月工資或22,500元，兩者以較小的款額

為準；

(c)	 遣散費，付款最高限額為50,000元，如申請人根據《僱傭條例》有權得

到的遣散費超出50,000元，付款則另加超出數額的50%；

(d)	 未放年假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包括（i）僱員根據《僱傭條例》就最後完

整假期年累積而仍未放取的有薪年假的薪酬及如僱員在最後假期年已受僱

滿3個月但不足12個月，在僱傭合約被終止時可獲的按比例計算的年假薪

酬；以及（ii）僱員在服務的最後一天前的4個月內可享有而未放的法定假

日的薪酬，各自或兩者合共的付款最高限額為10,500元。

基金發放特惠款項的先決條件

《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第16(1)條規定，提出清盤或破產呈請是基金發放款項的

先決條件。根據該條例第18(1)條的規定，勞工處處長可在下述情況下行使酌情

權，在無呈請提出的情況下發放款項：

(a)	 僱員人數不足20名；

(b)	 在該個案中有足夠證據支持因下述理由提出呈請	–

( i )  如僱主是一間公司，該公司無清償債務能力；或

(i i )  如僱主並非公司，有破產呈請可針對該僱主而提出；及

(c)	 就該個案提出呈請是不合理或不符合經濟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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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僱員因遭拖欠的款項總額少於10,000元而受《破產條例》限制，不能向僱

主提出破產呈請，《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第16(1)(a)( i i )條亦授權勞工處處長從

基金撥付特惠款項予該僱員。

《破產欠薪保障條例》授權勞工處處長在基金撥付款項予申請人前須調查其申

索聲請。為進行核實的工作，勞工處處長或其授權人員可要求僱主及僱員呈交

工資及僱傭紀錄，並會見他們。

基金的代位權

申請人就工資、代通知金、遣散費、未放年假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收到特惠款

項後，他在《公司條例》或《破產條例》下就這些款項可享有的權益，將轉讓

予委員會。委員會在行使該代位權時，可向破產管理署署長或私人清盤人呈交

債權證明書，以便在清盤或破產程序進行時，追討已發放給申請人的特惠款

項。

基金的儲備用途

基金於一九九零年購置了一個作為委員會辦公室的物業。此外，所有現金現正

存放在核准的銀行作為定期存款。

本 年度 接 獲及處 理申請的 匯 報

現將本年度內基金接獲及處理的申請，連同有關分析，概述如下：

已接獲的申請

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內，基金接獲僱員的申請共2	 439宗，申索的款額達	

1億4,150萬元，可能涉及無力償債的個案共517宗。申請的詳細統計分析見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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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517宗可能涉及無力償債的個案中，有502宗屬於每宗不足20名僱員的

個案，另有11宗為每宗涉及20至49名僱員的個案，每宗涉及50至99名僱員的

個案共2宗，其餘2宗則每宗涉及100名或以上僱員。

年內，餐飲服務活動業是錄得最多申請數目的行業，申請人數有671人，申

索的款額是1 ,570萬元。接著是進出口貿易，申請人數有411人，申索的款

額為4,400萬元。隨後是建造業，申請人數有409人，申索的款額為1,330萬

元。這三個行業的申請人數佔申請人總數的61.1%，而申索的款額則佔總額的

51.6%。

在全年度2	 439名申請人中，有2	 160人申索欠薪特惠款項，1	 618人申索代通

知金特惠款項，785人申索遣散費特惠款項，以及456人申索未放年假及未放法

定假日薪酬。附錄二、三、四及五載列這些申索的分項數字。

已處理的申請

在本年度，獲批准的申請有2	 588宗，發放的款項為6,060萬元。在這些申請

中，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第16(1)(a)( i i )條或第18(1)條無須破產或清盤呈

請而發放的款額總數為1,790萬元，涉及854名申請人。

有關年內獲准發放的特惠款項分項數字，載列於附 錄 六。附 錄 七則顯示，

81.4%申索欠薪的申請人、99.1%申索代通知金的申請人、38.0%申索遣散費

的申請人及42.7%申索未放年假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的申請人，可以獲基金發

放全部申索款額。

勞工處處長共拒絕了50宗申請，涉及申索款項共1,480萬元，主要是由於申索

不符合法例規定、證據不足、或申請人為公司註冊董事。此外，撤回的申請有

363宗，涉及的款額為1,510萬元，其中大部分是因為僱員與其僱主或清盤人已

直接達成和解協議。

附錄八和附錄九是基金在過去五至十年內的運作比較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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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委員會會 議

年內，委員會舉行了三次會議，討論有關管理基金的事宜，其中包括基金的工

作和財政報告及收支預算，以及跟進《2012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例》及調

低商業登記證徵費率的立法進展。委員會亦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第17

條，覆核了四宗上訴個案。

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的 財政 狀 況

基金在本年度內的徵費收入為5億7,490萬元，所發放的特惠款項合共6,060萬

元。基金錄得5億3,650萬元的盈餘，而上一財政年度的盈餘則為4億8,540萬

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基金的累積盈餘為32億8,720萬元。

附錄十載列了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的獨立核數師報告及審核

財務報表。

活 動 概 要

基金的宣傳和推廣工作

勞工處在本年度也繼續推行各類活動，以介紹

基金和《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的規定。當中，

勞工處在不同地區舉辦了六個展覽，涵蓋的專

題包括基金簡介和僱員申請特惠款項的事宜。

為了讓公眾對基金擴大保障範圍至未放年假及

未放法定假日薪酬的法例修訂有較深入的了

解，勞工處透過不同的途徑作出宣傳，包括派

發宣傳刊物、張貼海報、發放新聞稿和上載有

關資料到勞工處的網頁等。

勞工處舉辦展覽，宣傳基金及
《破產欠薪保障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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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

Y

CM

MY

CY

CMY

K

Labour_v7op.pdf   1   12年6月20日   下午6:23

C

M

Y

CM

MY

CY

CMY

K

Eng booklet cover op.pdf   1   12年6月20日   下午6:17

C

M

Y

CM

MY

CY

CMY

K

Chi booklet cover op.pdf   1   12年6月21日   上午9:49

Case 1
Employment contract is terminated before 29 June 

2012 and employee makes the application also before 

the date. The Amendment Ordinance is not applicable. 

C

M

Y

CM

MY

CY

CMY

K

Leaflet_eng 4 op.pdf   1   12年6月20日   下午5:39

C

M

Y

CM

MY

CY

CMY

K

Leaflet_chi 4 op.pdf   1   12年6月20日   下午5:36

因《2012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例》而印製的

宣傳海報、小冊子及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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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門「專責小組」的工作成效

跨部門「專責小組」在防止基金被濫用方面繼續扮演積極角色。勞工處、香港

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破產管理署及法律援助署合作無間，主動調查及跟進

僱主及僱員可能濫用基金的個案。

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內，一名酒樓董事因欺詐罪，根據《盜竊罪條例》被定

罪，判處監禁3年。此外，法庭合共取消了15名涉及濫用基金的公司負責人擔任

董事、以及參與公司的發起、組成或管理的資格，為期2年至3年半。另外，勞

工處採取多管齊下的執法策略，以減少欠薪事件惡化而需要向基金申請特惠款

項的個案。同期，勞工處錄得違例欠薪被定罪的傳票共有499張；當中涉及公司

董事及負責人被定罪的傳票共有113張。



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Fund Board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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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產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的 運 作 業 績

附錄一

I. 按 結 果 劃 分 的 申 請 分 析

(1) 接 獲 的 個 案 數 目  517

(2) 申 請 數 目

(i) 上 期 結 轉 1 517

本 期 接 獲 2 439

本 期 重 新 考 慮  10

3 966

(ii) 已 處 理 3 001

　批 准 2 588

　拒 絕  50

　撤 回  363

尚 待 審 核  944

擱 置 *  21

3 966

(3) 申 索 的 特 惠 款 項 數 目 
（單 位：港 幣 千 元）

欠 薪 代 通 知 金 遣 散 費 未放年假薪酬及/或
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港 幣 千 元

(i) 上 期 結 轉 131,799

本 期 接 獲 58,671 + 23,854 + 54,873 + 4,130 = 141,528

本 期 重 新 考 慮 780 + 80 + 268 + 0 = 1,128

274,455

欠 薪 代 通 知 金 遣 散 費 未放年假薪酬及/或
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港 幣 千 元

(ii) 批 准 36,254 + 17,372 + 6,739 + 246 = 60,611

經 核 減 107,948

拒 絕 14,777

撤 回 15,102

尚 待 審 核  
擱 置 * 76,017

274,455

(4) 提 交 基 金 委 員 會 覆 核 的 申 請 數 目 4

II. 與 獲 批 准 申 請 有 關 的 呈 請 分 析

(1) 已 提 出 清 盤 呈 請 的 申 請 數 目 1 677

(2) 已 提 出 破 產 呈 請 的 申 請 數 目  57

(3) 根 據《破 產 欠 薪 保 障 條 例》第 18 (1) 條 予 以 處 理 的 申 請 數 目  822

(4) 根 據《破 產 欠 薪 保 障 條 例》第 16 (1) (a) (ii) 條 予 以 處 理 的 申 請 數 目  32

2 588

III. 按 僱 員 人 數 劃 分 的 個 案 分 析

(1) 不 足 20 名 僱 員  502

(2) 20 至 49 名 僱 員  11

(3) 50 至 99 名 僱 員  2

(4) 100 名 僱 員 或 以 上 2

 517

* 有 待 私 下 和 解 或 撤 回 的 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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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按 經 濟 行 業 劃 分 的 申 請 分 析

香 港 標 準 
行 業 分 類 申 請 人 所 屬 行 業

申 請 人  
數 目

申 索 總 額 
(包 括 工 資、代 通 

知 金、遣 散 費 、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及 / 

或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第 C 組 製 造

小 組

10 食 品 的 製 造 4 (3) $ 39,022.88 

13 紡 織 品 的 製 造 125 (13) $ 13,086,690.54 

14 成 衣 的 製 造 6 (5) $ 595,962.11 

15 皮 革 及 相 關 製 品 的 製 造 1 (1) $ 71,923.67 

17 紙 及 紙 製 品 的 製 造 2 (1) $ 266,073.00 

21 藥 品、醫 藥 化 學 劑 和 植 物 藥 材 的 製 造 3 (2) $ 513,056.06 

22 橡 膠 及 塑 膠 產 品 的 製 造 (傢 具、玩 具、體 育 用 品 
及 文 具 除 外)

32 (6) $ 3,780,159.61 

25 金 屬 製 品 的 製 造 (機 械 及 設 備 除 外) 13 (2) $ 1,398,354.99 

26 電 腦、電 子 及 光 學 產 品 的 製 造 3 (1) $ 266,761.60 

27 電 器 設 備 的 製 造 15 (1) $ 2,859,860.77 

32 其 他 製 造 業 117 (15) $ 12,926,772.40 

33 機 械 及 設 備 的 維 修 及 安 裝 1 (1) $ 10,079.45 

第 F 組 建 造 409 (109) $ 13,268,597.57 

第 G 組 進 出 口 貿 易、批 發 及 零 售 業

小 組

45 進 出 口 貿 易 411 (100) $ 43,993,691.98 

46 批 發 29 (10) $ 2,168,415.85 

47 零 售 業 143 (28) $ 9,387,690.59 

註： 括 號 內 的 數 字 是 本 年 度 接 獲 可 能 涉 及 無 力 償 債 個 案 的 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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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標 準 
行 業 分 類 申 請 人 所 屬 行 業

申 請 人  
數 目

申 索 總 額 
(包 括 工 資、代 通 

知 金、遣 散 費 、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及 / 

或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第 H 組 運 輸、倉 庫、郵 政 及 速 遞 服 務

小 組

49 陸 路 運 輸  35 (18) $ 2,039,124.25 

50 水 上 運 輸  5 (2) $ 350,938.03 

51 航 空 運 輸  2 (1) $ 161,127.50 

52 貨 倉 及 運 輸 輔 助 活 動  29 (5) $ 1,866,896.01 

53 郵 政 及 速 遞 活 動  8 (6) $ 278,271.95 

第 I 組 住 宿 及 膳 食 服 務 活 動

小 組

56 餐 飲 服 務 活 動  671 (64) $ 15,748,338.36 

第 J 組 資 訊 及 通 訊

小 組

58 出 版 活 動 4 (2) $ 910,606.26 

59 電 影、錄 像 及 電 視 節 目 製 作 活 動、錄 音 及  
音 樂 出 版 活 動

 3 (2) $ 62,718.08 

61 電 訊  1 (1) $ 31,406.39 

62 資 訊 科 技 服 務 活 動  63 (14) $ 3,569,131.60 

63 資 訊 服 務 活 動  4 (2) $ 670,596.87 

第 K 組 金 融 及 保 險 活 動

小 組

64 金 融 服 務 活 動 (保 險 及 退 休 基 金 除 外)  10 (7) $ 537,146.74 

65 保 險  4 (1) $ 352,291.46 

66 金 融 保 險 輔 助 活 動  6 (3) $ 270,188.27 

第 M 組 專 業、科 學 及 技 術 活 動

小 組

70 總 辦 事 處 活 動；管 理 及 管 理 顧 問 活 動  2 (0)* $ 200,843.56 

71 建 築 及 工 程 活 動、技 術 測 試 及 分 析  10 (2) $ 487,153.08 

72 科 學 研 究 及 發 展  2 (1) $ 192,046.50 

73 獸 醫 活 動  2 (2) $ 65,602.60 

74 廣 告 及 市 場 研 究  19 (8) $ 629,416.33 

75 其 他 專 業、科 學 及 技 術 活 動  34 (3) $ 1,486,020.47 

註： 括 號 內 的 數 字 是 本 年 度 接 獲 可 能 涉 及 無 力 償 債 個 案 的 數 目。

* 所 有 申 請 人 均 屬 上 年 度 個 案 的 新 增 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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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標 準 
行 業 分 類 申 請 人 所 屬 行 業

申 請 人  
數 目

申 索 總 額 
(包 括 工 資、代 通 

知 金、遣 散 費 、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及 / 

或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第 N 組 行 政 及 支 援 服 務 活 動

小 組

78 就 業 活 動  1 (1) $ 60,024.49 

79 旅 行 代 理、代 訂 服 務 及 相 關 活 動  39 (7) $ 1,780,668.47 

80 保 安 及 偵 查 活 動  2 (1) $ 57,370.40 

81 建 築 物 及 園 境 護 理 服 務 活 動  7 (1) $ 209,630.09 

82 辦 公 室 行 政、辦 公 室 支 援 及 其 他 商 業 支 援 活 動  34 (5) $ 496,888.59 

第 O 組 公 共 行 政 1 (1) $ 2,556.51 

第 P 組 教 育  18 (11) $ 1,351,160.04 

第 Q 組 人 類 保 健 及 社 會 工 作 活 動

小 組

86 人 類 保 健 活 動  9 (5) $ 107,984.87 

87 住 宿 護 理 活 動  9 (1) $ 92,799.00 

第 R 組 藝 術、娛 樂 及 康 樂 活 動

小 組

90 創 作 及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4 (3) $ 274,097.70 

93 體 育 及 其 他 娛 樂 活 動  11 (4) $ 157,204.61 

第 S 組 其 他 服 務 活 動

小 組

95 汽 車、電 單 車、電 腦、個 人 及 家 庭 用 品 修 理  1 (1) $ 64,568.50 

96 其 他 個 人 服 務 活 動  59 (18) $ 2,095,230.71 

第 T 組 家 庭 住 戶 內 部 工 作 活 動

小 組

97 受 聘 於 住 戶 的 家 居 活 動  16 (16) $ 235,231.55 

總數 : 2 439 ( 517) $ 141,528,392.91 

註： 括 號 內 的 數 字 是 本 年 度 接 獲 可 能 涉 及 無 力 償 債 個 案 的 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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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欠 薪 的 特 惠 款 項 申 請 的 分 項 數 字

附錄二

A.     按 款 額 劃 分

（包 括 超 時 工 作 工 資 及 可 視 作 工 資 的 收 入）

款 額 申 請 人 數 目 百 分 比

無 權 追 討 / 未 有 提 出 申 索  279 11.44 

8,000 元* 或 以 下  613 25.13 

8,001 元 至 18,000 元  710 29.11 

18,001 元 至 24,000 元  217 8.90 

24,001 元 至 27,000 元  64 2.62 

27,001 元 至 30,000 元  59 2.42 

30,001 元 至 33,000 元  60 2.46 

33,001 元 至 36,000 元#  49 2.01 

36,001 元 至 39,000 元  37 1.52 

39,000 元 以 上  351 14.39 

總 數 : 2 439 100.00 

B. 按 欠 薪 期 劃 分

（不 包 括 超 時 工 作 工 資 及 可 視 作 工 資 的 收 入）

欠 薪 期 申 請 人 數 目 百 分 比

無 權 追 討 / 未 有 提 出 申 索  371 15.21 

半 個 月 或 少 於 半 個 月  391 16.03 

超 過 半 個 月 至 1 個 月  520 21.32 

超 過 1 個 月 至 2 個 月  747 30.63 

超 過 2 個 月 至 3 個 月  184 7.54 

超 過 3 個 月 至 4 個 月  81 3.32 

超 過 4 個 月  145 5.95 

總 數 : 2 439 100.00 

* 《公 司 條 例》及《破 產 條 例》的 優 先 債 項 限 額，即 在 清 盤 / 破 產 程 序 中 分 配 僱 主 餘 下 
資 產 時，須 在 償 付 其 他 債 項 前，優 先 償 付 以 不 超 過 8,000 元 為 限 額 的 工 資。

#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條 例》所 規 定 的 最 高 欠 薪 特 惠 款 項 的 付 款 限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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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 款 額 劃 分

款 額 申 請 人 數 目 百 分 比

無 權 追 討 / 未 有 提 出 申 索  821 33.66 

2,000 元* 或 以 下  139 5.70 

2,001 元 至 6,000 元  316 12.96 

6,001 元 至 10,000 元  408 16.73 

10,001 元 至 15,000 元  289 11.85 

15,001 元 至 22,500 元#  238 9.76 

22,501 元 至 25,000 元  54 2.21 

25,000 元 以 上  174 7.13 

總 數 : 2 439 100.00 

B. 按 通 知 期 劃 分

通 知 期 申 請 人 數 目 百 分 比

無 權 追 討 / 未 有 提 出 申 索  821 33.66 

1 日 至 7 日  365 14.97 

8 日 至 14 日  22 0.90 

15 日  5 0.21 

16 日 至 少 於 1 個 月  90 3.69 

1 個 月 * # 1 086 44.53 

超 過 1 個 月  50 2.05 

總 數 : 2 439 100.00 

* 《公 司 條 例》及《破 產 條 例》的 優 先 債 項 限 額，即 在 清 盤 / 破 產 程 序 中 分 配 僱 主 餘 下 
資 產 時，須 在 償 付 其 他 債 項 前，優 先 償 付 不 超 過 2,000 元 或 一 個 月 工 資 的 代 通 知 
金，兩 者 以 較 小 的 款 額 為 準。

#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條 例》所 規 定 的 最 高 代 通 知 金 特 惠 款 項 的 付 款 限 額，即 不 超 過 
22,500 元 或 一 個 月 工 資 的 代 通 知 金，兩 者 以 較 小 的 款 額 為 準。

附錄 三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代 通 知 金 的 特 惠 款 項 申 請 的 分 項 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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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遣 散 費 的 特 惠 款 項 # 申 請 的 分 項 數 字

附錄四

A.     按 款 額 劃 分

款 額 申 請 人 數 目 百 分 比

無 權 追 討 / 未 有 提 出 申 索 1 654 67.81 

8,000 元* 或 以 下  49 2.01 

8,001 元 至 36,000 元  259 10.62 

36,001 元 至 50,000 元  94 3.85 

50,001 元 至 80,000 元  139 5.70 

80,001 元 至 110,000 元  92 3.77 

110,001 元 至 140,000 元  41 1.68 

140,001 元 至 170,000 元  34 1.39 

170,001 元 至 200,000 元  35 1.44 

200,001 元 至 250,000 元  24 0.98 

250,001 元 至 300,000 元  10 0.41 

300,001 元 至 350,000 元  7 0.29 

350,001 元 至 370,000 元 0 0.00 

370,001 元 至 390,000 元 0 0.00 

390,000 元 以 上 1 0.04 

總 數 : 2 439 100.00 

B. 按 服 務 年 期 劃 分

服 務 年 期 申 請 人 數 目 百 分 比

未 有 提 出 申 索 或 服 務 少 於 2 年 1 659 68.02 

2 至 4.99 年  338 13.86 

5 至 5.99 年  66 2.71 

6 至 6.99 年  50 2.05 

7 至 7.99 年  44 1.80 

8 至 8.99 年  47 1.93 

9 至 9.99 年  31 1.27 

10 至 14.99 年  97 3.98 

15 至 19.99 年  50 2.05 

20 至 24.99 年  45 1.85 

25 至 29.99 年  9 0.37 

30 至 34.99 年  3 0.12 

35 至 38.99 年 0 0.00 

39 至 40.99 年 0 0.00 

41 至 42.99 年 0 0.00 

43 年 及 以 上 0 0.00 

總 數 : 2 439 100.00 

#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的 最 高 付 款 限 額 為 220,000 元。
* 《公 司 條 例》及《破 產 條 例》的 優 先 債 項 限 額，即 在 清 盤 / 破 產 程 序 中 分 配 僱 主 餘 下 

資 產 時，須 在 償 付 其 他 債 項 前，優 先 償 付 以 不 超 過 8,000 元 為 限 額 的 遣 散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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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的 特 惠 款 項 申 請 的 分 項 數 字

A.     按 款 額 劃 分

款 額 申 請 人 數 目 百 分 比

無 權 追 討 / 未 有 提 出 申 索 1 983 81.30 

2,000 元 或 以 下  113 4.63 

2,001 元 至 4,000 元  89 3.65 

4,001 元 至 6,000 元  66 2.71 

6,001 元 至 8,000 元  56 2.30 

8,001 元 至 10,500 元#  41 1.68 

10,501 元 至 20,000 元  49 2.01 

20,000 元 以 上  42 1.72 

總 數 : 2 439 100.00 

B. 按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的 假 期 年 劃 分

假 期 年 申 請 人 數 目 百 分 比

無 權 追 討 / 未 有 提 出 申 索 1 993 81.71 

1 年 或 少 於 1 年  264 10.82 

超 過 1 年 至 少 於 2 年  123 5.04 

2 年 或 以 上  59 2.42 

總 數 : 2 439 100.00 

C. 按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的 申 索 期 劃 分

申 索 期 申 請 人 數 目 百 分 比

無 權 追 討 / 未 有 提 出 申 索 2 362 96.84 

2 個 月 或 少 於 2 個 月  36 1.48 

超 過 2 個 月 至 4 個 月  4 0.16 

超 過 4 個 月  37 1.52 

總 數 : 2 439 100.00 

#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條 例》所 規 定 的 最 高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特 惠 款 項 
的 付 款 限 額。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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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獲 准 發 放 的 特 惠 款 項 分 析

A.     獲 准 用 以 支 付 欠 薪 的 特 惠 款 項 分 析

（包 括 超 時 工 作 工 資 及 可 視 作 工 資 的 收 入）

款 額 申 請 人 數 目 百 分 比

未 有 提 出 申 索 / 申 請 不 獲 批 准  268 10.36 

4,000 元 或 以 下  315 12.17 

4,001 元 至 8,000 元  438 16.92 

8,001 元 至 10,000 元  164 6.34 

10,001 元 至 12,000 元  170 6.57 

12,001 元 至 14,000 元  139 5.37 

14,001 元 至 16,000 元  170 6.57 

16,001 元 至 18,000 元  140 5.41 

18,001 元 至 28,000 元  384 14.84 

28,001 元 至 36,000 元#  400 15.46 

總 數 : 2 588 100.00 

B. 獲 准 用 以 支 付 代 通 知 金 的 特 惠 款 項 分 析

款 額 申 請 人 數 目 百 分 比

未 有 提 出 申 索 / 申 請 不 獲 批 准  850 32.84 

2,000 元 或 以 下  211 8.15 

2,001 元 至 3,000 元  158 6.11 

3,001 元 至 4,000 元  139 5.37 

4,001 元 至 5,000 元  68 2.63 

5,001 元 至 6,000 元  57 2.20 

6,001 元 至 10,000 元  381 14.72 

10,001 元 至 22,500 元†  724 27.98 

總 數 : 2 588 100.00 

C. 獲 准 用 以 支 付 遣 散 費 的 特 惠 款 項 分 析

款 額 申 請 人 數 目 百 分 比

未 有 提 出 申 索 / 申 請 不 獲 批 准 2 023 78.17 

8,000 元 或 以 下  329 12.71 

8,001 元 至 22,000 元  151 5.83 

22,001 元 至 36,000 元  40 1.55 

36,001 元 至 50,000 元  22 0.85 

50,001 元 至 80,000 元  11 0.43 

80,001 元 至 110,000 元  2 0.08 

110,001 元 至 140,000 元 4 0.15 

140,001 元 至 170,000 元 6 0.23 

170,001 元 至 200,000 元 0 0.00 

200,001 元 至 210,000 元 0 0.00 

210,001 元 至 220,000 元* 0 0.00 

總 數 : 2 588 100.00 

#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的 最 高 欠 薪 特 惠 款 項 付 款 限 額。
†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的 最 高 代 通 知 金 特 惠 款 項 付 款 限 額。
*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的 最 高 遣 散 費 特 惠 款 項 付 款 限 額。

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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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獲 准 發 放 的 特 惠 款 項 分 析

D. 獲 准 用 以 支 付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的 特 惠 款 項 分 析

款 額 申 請 人 數 目 百 分 比

未 有 提 出 申 索 / 申 請 不 獲 批 准 2 520 97.37 

1,000 元 或 以 下  13 0.50 

1,001 元 至 3,000 元  24 0.93 

3,001 元 至 5,000 元  15 0.58 

5,001 元 至 7,000 元  5 0.19 

7,001 元 至 10,500 元#  11 0.43 

總 數 : 2 588 100.00 

#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的 最 高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特 惠 款 項 付 款 限 額。

附錄六（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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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獲 准 發 放 的 特 惠 款 項 佔 申 請 人 申 索 款 項 的 百 分 比 分 析

A.     欠 薪（最 高 付 款 限 額 為 36,000 元）

 獲 准 發 放 的 款 額 佔 申 請 人 申 索 的 百 分 比 申 請 人 的 百 分 比

100%  81.42 

90% 或 以 上  84.33 

80% 或 以 上  86.44 

70% 或 以 上  88.60 

60% 或 以 上  91.22 

50% 或 以 上  93.54 

40% 或 以 上  95.99 

30% 或 以 上  97.72 

20% 或 以 上  98.52 

10% 或 以 上  99.70 

5% 或 以 上  99.92 

B. 代 通 知 金（最 高 付 款 限 額 為 22,500 元）

 獲 准 發 放 的 款 額 佔 申 請 人 申 索 的 百 分 比 申 請 人 的 百 分 比

100%  99.10 

90% 或 以 上  99.27 

80% 或 以 上  99.38 

70% 或 以 上  99.38 

60% 或 以 上  99.44 

50% 或 以 上  99.55 

40% 或 以 上  99.72 

30% 或 以 上  99.94 

20% 或 以 上  100.00 

C. 遣 散 費（最 高 付 款 限 額 為 50,000 元 另 加 餘 數 的 50%）

 獲 准 發 放 的 款 額 佔 申 請 人 申 索 的 百 分 比 申 請 人 的 百 分 比

100%  38.00 

90% 或 以 上  42.31 

80% 或 以 上  48.01 

70% 或 以 上  52.68 

60% 或 以 上  58.89 

50% 或 以 上  64.42 

附 錄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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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獲 准 發 放 的 特 惠 款 項 佔 申 請 人 申 索 款 項 的 百 分 比 分 析

D.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及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最 高 付 款 限 額 為 10,500 元）

獲 准 發 放 的 款 額 佔 申 請 人 申 索 的 百 分 比 申 請 人 的 百 分 比

100%  42.65 

90% 或 以 上  47.06 

80% 或 以 上  54.41 

70% 或 以 上  64.71 

60% 或 以 上  75.00 

50% 或 以 上  89.71 

40% 或 以 上  91.18 

30% 或 以 上  94.12 

20% 或 以 上  97.06 

10% 或 以 上  97.06 

5% 或 以 上  98.53 

附 錄 七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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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服務活動

█ 零售業

█ 進出口貿易

█ 其他個人服務活動

█ 建造

圖 二
二 零 零 八 / 零 九 年 度 至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年 度 基 金 接 獲 申 請 最 多 的 首 三 個 行 業

破 產欠 薪 保障 基 金在二 零 零八 /零九年度至二 零一二 /一三年度  
的運作比較圖表

圖 一
二 零 零 八 / 零 九 年 度 至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年 度 基 金 接 獲 的 申 請 數 目

申請數目

申請數目

附 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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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支出

特惠款項支出

徵費收入

其他收入#

行政費用

圖 五
二 零 零 八 / 零 九 年 度 至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年 度 基 金 收 入 及 支 出 分 析

圖 四
二 零 零 八 / 零 九 年 度 至 二 零 一 二 / 一 三 年 度 基 金 總 收 入 及 支 出

以百萬元計

# 銀行存款利息及藉代位權而收回的款項

以百萬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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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產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一 三年 三 月三十 一日止 年 度

獨 立 核 數 師報告及審 核 財務 報 表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附 錄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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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委員

（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設立）

本核數師行（下稱本行）已完成審核載列於第3至14頁的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下稱基

金）財務報表，包括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財務狀況表，截至該日止年度

的全面收益表、基金及儲備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解釋

資料。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下稱委員會）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及《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的規定，編製真實而公平的財務報表，並進行委員

會認為必要的內部監控，以確保財務報表沒有因欺詐或錯誤而有重大的錯誤陳述。

核數師的責任

本行的責任是根據本行審核工作結果，對該等財務報表表達意見，並按照《破產欠薪

保障條例》的規定，僅向全體委員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本行概不

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有或承擔任何責任。

本行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該等準則要求我們遵

守職業道德規範，並策劃及執行審核，從而就該等財務報表是否存有重大錯誤陳述，

作出合理確定。

審核工作涉及執行程序以獲取有關財務報表所載數額和披露事項的審核憑證。選用的

審核程序取決於我們的判斷，包括評估該等財務報表有否出現因欺詐或錯誤所致的重

大錯誤陳述的風險。在進行風險評估時，我們考慮了委員會就編製真實而公平的財務

報表所作的內部監控，以制訂適當的審核程序，但此舉的目的並非是對委員會內部監

控的成效發表意見。審核工作還包括評價委員會選用會計政策的適當性和作出會計估

計的合理性，以及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

本行相信，本行所獲得的審核憑證已充份和適當地為本行的審核意見建立基礎。

獨 立 核 數 師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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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委員

（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設立）

意見

本行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與公平地反映基金於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財政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盈餘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破產欠薪保

障條例》妥善編製。

獨 立 核 數 師 報 告（ 續 ）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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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013   2012
		 港元 		 港元

收入 3   618,083,358   573,799,365

支出
申索款項 4   60,611,258   67,925,226
監管費 5   20,086,607   19,390,782
核數師酬金   79,500   75,000
差餉及大廈管理費   270,858   266,016
保險費   6,308   6,308
印刷及文具   38,550   35,300
雜項開支   502,907   681,202

總支出   81,595,989   88,379,834

全年盈餘及全面收入 6   536,487,369   485,419,531

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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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013   2012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 9   -   -

流動資產

應收徵費   53,269,850   50,766,600
應收利息   3,621,143   6,030,162
雜項按金   42,000   35,000
預付款項   58,333   40,417
定期存款 10   3,254,400,000   2,717,100,000
銀行存款 10   192,781   124,890

流動資產總值   3,311,584,107   2,774,097,069

流動負債

應付已批申索款項   3,987,094   3,893,165
應付運作費用   83,600   77,860
應付監管費 5   20,300,000   19,400,000

流動負債總值   24,370,694   23,371,025

流動資產淨值   3,287,213,413   2,750,726,044

資產淨值   3,287,213,413   2,750,726,044

資金來源

累積盈餘   3,270,674,626   2,734,187,257
一般儲備金 11   16,538,787   16,538,787

累積盈餘及儲備總值   3,287,213,413   2,750,726,044

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林淑芬女士
委員

黃友嘉博士, BBS, JP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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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基金及儲備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累積
	 盈餘
	 港元

	 一般
	 儲備金
	 港元

	 累積盈餘及	
	 儲備總值
	 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2,248,767,726   16,538,787   2,265,306,513

全年盈餘及全面收入   485,419,531   -   485,419,531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2,734,187,257   16,538,787   2,750,726,044

全年盈餘及全面收入   536,487,369   -   536,487,369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270,674,626   16,538,787   3,287,21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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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2013   2012
		 港元 		 港元

運作事務的現金流量

全年盈餘   536,487,369   485,419,531
調整：

	 利息收入 3  ( 37,577,835)  ( 37,965,786)

  498,909,534   447,453,745
應收徵費的減少/(增加)  ( 2,503,250)   12,606,550 
雜項按金的增加  ( 7,000)   -
預付款項的減少/(增加)  ( 17,916)   17,916
應付已批申索款項的增加   93,929   101,360
應付運作費用的增加/(減少)   5,740  ( 20,430)
應付監管費的增加   900,000   2,100,000

來自運作事務的淨現金   497,381,037   462,259,141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39,986,854   34,273,652
為期3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的減少/(增加)  ( 449,000,000)   6,700,000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 409,013,146)   40,973,65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數額的淨增加   88,367,891   503,232,793
年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數額   947,324,890   444,092,097

年終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數額   1,035,692,781   947,324,89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結存分析

銀行結存 10   192,781   124,890
為期3個月或以下的定期存款 10   1,035,500,000   947,200,000

 1,035,692,781   947,32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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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	 一般資料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下稱基金）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香港《破產欠薪保障條例》

於一九八五年設立，目的是在僱主無力清償債務的情況下，向僱員撥付特惠款項。

基金的財政來源主要是稅務局局長每年按每張商業登記證收取的徵費。	

2.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用的會計原則及《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編製。

本財務報表是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和以港元顯示。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更

有些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財政年度首次生效，但由於不適用於本基金，因此

對本基金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2.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基金於本財務報表並未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會

計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基金現正就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於首次應用時的影響進行評估，但尚未能肯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會否對其運作成果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2.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物業和折舊

基金的物業是按成本值扣除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後列帳。物業的成本值包括其購買

價及任何為使有關資產達致現時營運狀況及使營運地點備有有關資產作擬定用途的任何

直接應計成本。物業投入運作後所引致的支出（如維修及保養費用），通常於產生該年

度記錄作支出項目。

折舊是以直線法按基金物業的預計可使用年期撇銷其成本至殘值計算。預計可使用年期

是根據物業土地契約之租約年期或於本基金首次使用該物業起計20年，以較短者計算。

殘值、可使用年期及折舊方法均至少於每個財政年度末審閱及作適當之調整。

物業於出售，或當預期繼續使用或出售該等項目均將不會產生未來經濟利益時解除確

認。於解除確認資產的當年確認任何出售或報廢盈虧均為有關資產的銷售所得款項淨額

與賬面值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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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續）

金融工具

本基金按最初取得資產或引致負債時的用途將金融工具作下列分類。按慣例買賣的金融

資產均於交易日(即本基金承諾買賣資產的日期)確認。

(a)	 貸款及應收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項為具有固定或可確定付款，但在活躍市場中無報價之非衍生性質之

金融資產。在初步記錄其公平值加上直接應佔交易成本後，金融資產其後運用實際

利率方法計算攤銷成本減去減值撥備。

當有客觀證據顯示一項或一組合之貸款已出現減值時，本基金便會確認該虧損。減

值撥備是按具個別重要性的貸款進行個別評估，或按具有相若信貸風險，包括經個

別評估但未有作個別減值撥備等貸款的組合進行共同評估。

倘其後估計減值虧損金額增加或減少，且此額增加或減少因與確認減值後發生之事

項有關，則以往確認之減值虧損將會透過調整撥備賬予以增加或減少。倘撇賬稍後

回撥，則該回撥作抵免支出。

(b)	 金融負債

本基金之金融負債包括應付已批申索款項、應付運作費用及應付監管費。所有金融

負債初步按收取之代價的公平值確認，並減去直接應佔交易成本。金融負債於初步

確認後，隨後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量。	

於活躍市場買賣之金融工具之公平值參照市場報價或交易商之報價表（好倉之買入價及

淡倉之賣出價）而釐定，並且不會扣除任何交易成本。就無活躍市場之金融工具而言，

使用合適之估值技術釐定公平值。該等技術包括使用近期公平之市場交易；參照大致相

同之另一工具之目前市值；及折算現金流量分析。

金融資產在下列情況將取消確認：當收取該項資產所得現金流量之權利已經屆滿；或本

基金已轉讓其收取該項資產所得現金流量之權利，並同時已轉讓該項資產擁有權之絕大

部分風險及回報；或再無保留該項資產之控制權。當金融負債消滅時便取消確認，即於

責任獲解除、註銷或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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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續）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乃指現金、銀行結存及定期存款、以及可隨時轉

換為已知數額現金，並承受價值變動風險甚微之短期及高度流通性之投資，一般於購

入時三個月內到期，扣除須應要求償還之銀行透支，作為本基金現金管理之一個完整部

分。

就財務狀況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乃指用途不受限制之銀行存款及定期存款。

營運租約

資產擁有權的全部回報及風險實質地由出租人保留的租約，均歸類為營運租約入帳。如

本基金為租賃人，則營運租約應付的租金在扣除出租人給予的任何優惠後，以直線法按

租約期支銷。

撥備

因過往事項而產生的現時責任（法定或推定）以及大有可能導致日後需要付出資源以履

行有關責任，並可合理估計責任的金額時，便確認撥備。

當貼現的影響屬重大時，已確認的撥備數額為於報告期末就履行責任所需的預計未來用

的現值，因時間流逝所產生的貼現現值增加數額乃計入支出。

收入的確定

收入是於經濟利益可能會流入本基金，並當收入能可靠地計算時按下述方式確定：

(a)	 徵費收入在稅務局收到現金收入後按照應計制入帳；

(b)	 利息收入依據本金及適用利率按時間比例累算；以及

(c)	 藉代位權追討的已付款項在收到款項時入帳。

申索款項的確定

申索款項經勞工處處長批准後按照應計制入帳。

僱員福利

退休福利計劃

本基金就合資格參與強積金計劃之香港僱員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經營界定供款強

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乃基於僱員的基本薪金百分

比及當應付時遵照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規則在收支表列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於該等供款

資產與本基金其他資產分開處理，並由一個獨立管理的基金持有。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的規則，本基金的僱主供款於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支付時全數歸屬予僱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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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收入分析如下﹕

  2013   2012
		 港元 		 港元

徵費   574,884,950   528,674,200
藉代位權追討的已付款項   5,620,573   7,159,379
銀行利息收入   37,577,835   37,965,786

  618,083,358   573,799,365

根據《商業登記條例》第7條及第21條和《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第II I部第6條，發出的商

業登記證，按《2008年商業登記條例（修訂：調低徵費）令》，為期一年的每張徵收港

幣450元，為期三年的每張徵收港幣1,350元。

4.	 申索款項

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第V部第16(1)及(2)條及18(1)條，勞工處處長可從基金中撥

付以下的特惠款項給申請人：

(a)	 工資

數額不超過港幣36,000元，作為申請人在服務的最後一天前四個月內所提供服務的

工資。

(b)	 代通知金

數額不超過相等於申請人一個月的工資或港幣22,500元（兩者以較少者為準），而

該款項須於申請日期前六個月內到期支付。

(c)	 遣散費

總額不超過港幣50 ,000元及申請人應得遣散費中超出港幣50 ,000元的款項的半

數，而付款責任須在申請日期前六個月內產生。

(d)	 未放年假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未放年假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各自或合共的數額不超過10,500元，當中包括(i)申請

人根據《僱傭條例》就最後完整假期年累積而仍未放取的有薪年假的薪酬及如僱員

在最後假期年已受僱滿3個月但不足12個月，在僱傭合約被終止時可獲的按比例計

算的年假薪酬；以及(i i )申請人在服務最後一天前4個月內可享有而未放的法定假日

薪酬。

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0

(此乃中文譯本，全文仍以英文為準。)



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Fund Board 2012-13 週 年 報 告 Annual Report

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5.	 監管費

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第IV部第14條，財政司司長可以在他所決定的任何時間內，

釐定監管費的款額，並從基金收入中徵收。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已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達成協議，監管費的款額為政府管理基金的成本的三分之二。然

而，委員會保留日後再商討此事的權利。

6.	 本年度盈餘

本基金於本年度之盈餘乃經扣除以下項目：

  2013   2012
		 港元 		 港元

僱員福利開支：

　　工資及薪金   175,626   183,142
　　退休金計劃供款   17,664   18,311

    

  193,290   201,453

樓宇之經營租約項下之最低應付租   201,000   180,000

7.	 委員會委員的酬金

委員會沒有委員就其於本年度為基金所提供的服務收取任何費用或其他薪酬（2012年：

零港元）。

8.	 所得稅

基金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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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9.	 物業

	 土地及樓宇

	 港元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   27,474,677
　　累計折舊  ( 27,474,677) 

　　帳面淨值   -

物業，其土地契約屬長年期租約，是指基金位於香港的辦公室。

10.	銀行存款及定期存款

  2013   2012
		 港元 		 港元

銀行結存   192,781   124,890
定期存款     
　　為期3個月或以下   1,035,500,000   947,200,000
　　為期3個月以上但少於12個月   2,218,900,000   1,769,900,000

    

  3,254,592,781   2,717,224,890

11.	一般儲備金

在基金成立之前所收到的徵費及利息，均已撥入一般儲備金的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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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2.	營運租約承擔

基金是根據營運租約安排租用貯物倉，經議定的租期為兩年，按月支付固定租金。

在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基金根據不可撤銷的營運租約須按以下年期支付的最低租

金總額如下：

  2013   2012
		 港元 		 港元

一年內   222,000   90,000
第二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11,000   -

    

  333,000   90,000

13.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在財務報表內未作準備的或有負債為已知但尚未獲批准的

申索款項港幣76,017,493元（2012年：港幣131,798,861元）。

由於這類可能支付的款項須經勞工處處長批准，方可作實，因此並未就該等款項確認準

備。

14.	公平值

於報告期末，本基金的金融資產及負債帳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是以現時這些工具在雙方自願交易下(即並非因強迫或清盤而

進行的買賣交易)可換取的價值計算。

應收徵費、應收利息、定期存款、銀行存款、應付已批申索款項、應付運作費用及應付

監管費的公平值與其帳面值相若，主要由於這些工具將於短期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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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財務風險管理之目標及政策

本基金的主要金融工具包括現金及短期存款。本基金有各種其他金融資產及負債，如應

收徵費、應收利息、應付已批申索款項及應付監管費，且均直接由其營運業務產生。本

基金金融工具之主要風險乃來自信貸風險及利率風險。

信貸風險

本基金的應收款項結餘均受到持續監察，而且本基金的壞賬風險並不重大。本基金的最

大信貸風險乃來自對方違反協議條款，其金額等同該金融資產之帳面總值。

利率風險

本基金須承擔的市場利率變動風險主要關於本基金附帶浮動銀行存款利率。本基金現時

並無任何計劃參與對冲安排用以管理其利率風險。

資本管理

本基金管理資本之主要目標為保障本基金繼續以持續基準經營之能力，在僱主無力清償

債務的情況下，向僱員撥付特惠款項。

本基金管理其資本結構及因應經濟狀況變動作出調整。本基金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本管理政策並無就管理資本的目標、政

策或過程作出變動。

16.	財務報表的核准

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日經由委員會核准並授權發行。

破產欠 薪 保 障 基 金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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